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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效标准指南》是对能效联盟节能政策“加速全球采用环境友好和节能型冰箱”的补

充1。这是对正在考虑制定法规或立法框架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政府的自愿指引，

要求新的制冷设备要节能，使用比传统制冷剂具有更低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制冷剂2，

并禁止进口二手产品。它涵盖了住宅和轻型商业应用中常用的产品。随附的《能效标准技

术支持》给出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随着电力供应和收入的增加，冰箱是家庭首先需要的电器之一，物品所有权水平的增

长几乎与电网连接的速度一样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冰箱的库存量将预计从现在的

约 10亿台增长到 2030年的近 20亿台3。制冷设备虽然只是维持食品和药品合适状态所需

的整个冷链的一部分，但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来说却是无价的。本标准的关键价值在于

扩大获得制冷量的机会，同时减轻对能源供应、环境和地球的影响。 

最低能效标准（MEPS）和能效标识，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是将市场向更节能产品

转变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一些国家具有 MEPS 规定和/或标识，但许多国家已经

过时或没有强制执行，不完善的 MEPS 和标识使这些国家很容易成为不能在其他地方销

售的产品的倾销地。用电量因设备的类型、尺寸、使用年限和维护而也有很大的不同，在

一些不受监管的市场中，家用制冷设备每年的耗电量超过 1000 千瓦时，而一些最好的家

用制冷设备每年的耗电量约为四分之一4。这种节约对拥有和操作这些设备的成本有着深

远的影响。 

制冷设备需要电驱动和制冷剂才能运行。当燃烧化石燃料进行发电时（非经合组织国

家近 75%的电能来自化石燃料发电），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就会释放。许多制冷剂的全

球变暖潜值是二氧化碳的 1000 多倍，幸运的是，许多高能效技术得到推广应用，设备中

逐步采用低 GWP 制冷剂。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各国将在未来 30 年内逐步减少 80%以上的

氢氟烃。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同时逐步削减 HFCs，气候水平显著改善。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能效联盟面向近 130 个国家的高级能源和环境官员联合举办关于可持续冷却解

决方案的能力建设“结对”研讨会，许多与会者对制定只涉及能效或制冷剂的脱节政策表示

关切，并要求就可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MEPS 和标识提供指导。  

U4E 咨询了来自不同部门和地区的数十名专家，以评估最佳做法和新的发展动向。

其目的是平衡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和制冷剂需求，同时减小对前期成本和产品可行性的不 

利影响。在制定本标准之前，需要进一步评估（如市场评估、消费者、公用事业和制造商

                                                      
1  政策指南见 https://united4efficien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U4E-ACGuide-201705-Final.pdf 
2 如氟氯烃和氢氟碳化合物 
3 政策指南第 20 页 
4 政策指南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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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析）相关影响。大约在 2023 年对标准的制定感兴趣的国家预计付诸实施，但时间

和文本应调整到任何最合适的时候。虽然本标准参考了常用的标准，但各国可能会更熟悉

匹配其背景的其他标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本标准旨在作为一个起点，更多地想告知监管部门需要注

意考虑的问题，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最终模板使用。监管程序应透明地进行，并有足够的时

间处理当地情况（如产品的供应和价格、收入水平、公用事业费等），它通常由能源部领

导，得到国家标准机构的支持，并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许多专家协商进行5，

国家臭氧层保护部门（通常在环境部）应密切参与这一进程。 

对于那些致力于市场转型，并准备在必要的市场评估、影响分析、利益相关者协商、

监测、核查、执法、提高认知等方面进行投入的国家，应大力考虑强制性的最低能效限值

和标识。邻国应在可行的情况下保持产品一致，以减少制造商的复杂性和合规成本，以及

减少官员监督和执行过程中带来的挑战。各国一致的做法有助于产生高能效产品的规模经

济发展，这些产品可以节省消费者电费，减小空气污染，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并有助于提

高电网稳定性6。U4E 希望本标准有助于呈现节能和气候友好型制冷产品的诸多优点。 

 

 

 

 

 

 

 

 

 

 

 

 

 

 

                                                      
5关于逐步减少 HFCs 时与能源效率有关的问题，典型监管程序的概述，可以参考报告第 60 页图 2.9，见 http://conf.montreal-
protocol.org/meeting/mop/ mop30/presession/Background-Documents/TEAP_DecisionXXIX-10_Task_Force_EE_September2018.pdf 
6对于采用《能效标准指南》对电力系统和温室气体影响的概况，请参见 U4E 国家节能减排评估报告
https://united4efficiency.org/countries/country-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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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出版物中使用的名称和材料的表示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任何国家、

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定发表任何意见。此外，

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决定或既定政策，也不代表对商品名称或商

业程序的引用构成背书。 

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虽然提交人试图确保这些资料是从

可靠来源获得的，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不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或使用这些资料所得的结果负

责。所有信息均按“原样”提供，不保证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或使用本信息所获得的结

果，也不作任何形式的明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性能、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

的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相关公司、捐助者或合作伙伴、代理人或其各

自的雇员对您或任何其他人就与本文提供的信息有关或相关的任何行为概不负责。本免责

声明适用于任何损害或责任，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均不对您承担任何直接的、

间接的、惩戒性的、附带的或惩罚性的损害，包括利润损失，即使我们已被告知可能发生

此类损害。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能源效率联盟 

法国巴黎 Rue Miollis 1 号，7 号楼，能源、气候和技术分部，75015 

电话：+33（0）1 44 37 14 50 

传真：+33（0）1 44 37 14 74 

电子邮件：u4e@un.org 

http://united4efficien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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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ited4efficien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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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覆盖产品范围 

1.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额定容积在 10 升或以上、1500 升或以下、由电驱动供出售或安装

的任何用途的蒸汽压缩式制冷器具。 

1.2 不适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 

a）葡萄酒储存器具； 

b）具有直接销售功能的制冷器具； 

c）移动式制冷器具； 

d）主要功能不是通过冷藏储存食品的器具； 

e）不符合冷藏箱（柜）、冷冻冷藏箱（柜）或冷冻箱（柜）定义的其他产品； 

f ）其他不同于蒸汽压缩型的制冷器具。 

2.术语和定义 

下面列出了本文档中相关术语的定义。除非另有说明，这些定义与 IEC 6255:2015 家

用制冷器具——特性和测试方法（第 1, 2 和 3 部分）保持一致。 

环境温度 

在测试或评估中制冷器具周围空间的温度。 

调整容积 （AV） 

 根据储存室的不同温度，调整食物的储存体积对总能耗的相对贡献。AV 应根据第 3

节所述的体积计算。 

自动除霜 

在所有温度控制设置下，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开始除霜或恢复正常运行，除霜水的处理

是自动的。 

隔室 

冷藏冷冻设备内的一个封闭空间，可直接通过一个或多个外门进入，本身可分为若干

子隔室。 

新鲜食品冷藏室 

储存和保存未冷冻食品的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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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室 

满足三星级或四星级要求的隔室（在某些情况下，隔室内允许有二星隔室和/或子

隔室）。 

冷冻食品隔室 

下列隔室类型包括：一星、二星、三星、四星 

一星隔室储存温度不高于-6°C 的隔室。 

双星舱隔室储存温度不高于-12°C 的隔室。 

三星舱隔室储存温度不高于-18°C 的隔室。 

四星舱隔室储存温度满足三星级条件，最小冷冻容量满足 IEC 62552-2:2015 第 8

条要求的隔室。 

合格评定报告（CAR）或合格证书 

产品制造商或进口商编制的文件，其中包含符合性声明或合格证书、证据和试验报告，

以证明产品完全符合所有适用的法规要求。 

食品 

供食用的食物和饮料。 

冷冻箱（柜） 

只有冷冻室的制冷器具，其中至少一个是冷冻室。 

无霜制冷器具 

一种制冷器具，所有隔室都能自动解冻，并自动处理除霜水，至少一个隔室被无霜系

统冷却。 

全球变暖潜值（GWP）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相对于大气中等量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捕获的

热量的量度。本标准中的全球变暖潜值是指气专委第五次评估报告中, 基于 100 年时间跨

度内所测量的全球变暖潜值。 

手动除霜 

非自动除霜的除霜方式。 

移动式制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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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冷器具，其可在无法接入主电网的情况下使用，它使用超低压电（<120 V 直

流电）、燃料，或两者同时作为外部能源，包括一种除超低压电、燃料或二者同时外可用

电作为能源运行的制冷设备。 

臭氧破坏潜值（ODP） 

所排放的制冷剂对于平流层臭氧层的降解量相对于三氯氟甲烷（CFC-11）降解量的

比值，ODPs 在本标准中参考了《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手册，第十

二版中的附录 A、B、C 和 F 的内容。 

制冷器具 

适合于住宅或轻型商业用途，在特定温度下控制，合适尺寸，使用一个或多个耗能装

置，采用自然对流或强制对流进行冷却，具有一个或多个隔室的保温箱（柜）。 

制冷剂 

制冷系统中用于换热的流体，在低温和低压下吸收热量，在高温和高压下排出热量，

通常涉及流体的相变。 

冷藏箱（柜） 

用于储存食品的制冷器具，具有至少一个新鲜食品隔室。 

冷冻冷藏箱（柜） 

具有至少一个新鲜食品隔室和至少一个冷冻隔室的制冷器具。 

参考环境温度 

特定地区一年中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温度。 

便携分配装置 

一种根据需要从制冷器具中分配冷冻或冷冻负荷， 通过外部门上的开口而不打开外

部门的设备，例如冰块分配器或冷冻水分配器。 

贮酒器具 

一种具有精确的温度控制，能够设定贮酒室的储存条件和目标温度，用于储存葡萄酒

的专用制冷设备。 

冬季开关 

一种多于一个隔室的具有一个压缩机和一个恒温器的制冷器具的控制装置，由一个开

关组成，即使在恒温器所在的隔室中不需要的此开关装置时，仍可保证压缩机仍然继续工

作以保持其他隔室的适当储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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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要求 

符合第 1 节范围内的制冷器具，同时应当符合第 3 节的能效要求。禁止进口旧的制冷

器具。 

3.1 测试方法和能耗计算 

制冷器具是否符合能效要求的应根据 IEC 62552-20157，家用制冷器具——特性和测

试方法（IEC 62552）进行测试。对于具有可由终端用户打开和关闭便携分配装置的制冷

器具，在能耗测量时，应打开装置，但不得运转。 

3.2 最大耗电量 

本标准范围内的所有制冷器具的耗电量应满足以下所述的最大耗电量要求。 

按式 18 计算的年耗电量（AEC）应小于或等于按式 2 所计算得出的最大年耗电量

（AECMAX）。 

式 1           AEC = ECT × （365/1000）   kWh/年 

其中，ECT是基于环境温度 T 的每 24 小时耗电量（单位：Wh），根据式 2 计算并四

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 

式 2           ECT = 𝒂 × EC16 + 𝒃 × EC32   Wh/天  

其中，EC16是在 16°C 环境温度下测量的耗电量，EC32是在 32°C 环境温度下测量的

耗电量，与 IEC 62552-3:2015 统一。 

如果不知道该国使用制冷器具的典型温度，则可用 24°C 的参考环境温度和表 1 中的

系数 A 和 B 作为式 2 计算。 

表 1. 式 2 的参考环境温度和系数 a 和 b 

参考环境温度（°C） a b 

24 0.5 0.5 

 

表 2. 最大年耗电量（AECMax） 

参考环境温度 （°C） 产品类型 AECMax （kWh/年） 

24°C 

冷藏箱 0.163×AV+102 

冷冻冷藏箱 0.222×AV+161 

冷冻箱 0.206×AV+190 

                                                      
7 根据 IEC62552:2015，能量消耗是根据在 16℃和 32℃下进行试验时所进行的测量来确定的。仅当标准规定的参考环境温度为 32℃（或 16℃）

时，能量消耗可在 32℃（或 16℃）下测量。使用 16℃或 32℃作为参考环境温度，但是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会破坏 IEC 62552 设定两个试

验温度的目的。虽然 IEC 62552 是主要参考标准，但各国可考虑其他可以实现相同目标并达到能效要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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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AV 是调整容积, 可由式 3 计算 

式 3      𝑨𝒅𝒋𝒖𝒔𝒕𝒆𝒅 𝑽𝒐𝒍𝒖𝒎𝒆 (𝑨𝑽) =  ∑ （𝑽𝒊 × 𝑲𝑖 × 𝑭𝒊）
𝒏
𝒊=𝟏  

其中: 

• Vi: 第 i 个隔室的容积 

• Ki为容积调整系数，按式 4计算，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Fi为结霜调整系数。 

式 4                 𝑲 =  
𝑻𝟏−𝑻𝒄

𝑻𝟏−𝑻𝟐
 

T1 为某一国家选定的参考环境温度，T2 为新鲜食品隔室温度（4°C），Tc 为相关单

独隔室的温度8。 

F=1.1 仅适用于冷冻食品隔室无霜（自动除霜）情况，否则 F=1.0。 

AECMax计算应取整，如果计算结果不是整数，AECMAX应该取更高的那个整数 

如果适用于某国，可选择低于或高于 24°C 的参考环境温度。表 4 和表 5 给出了可选

的参考环境温度和相关要求。对于另一环境温度，进行内插或外延以获得日耗电量的最佳

估计。 

表 3. 可选参考温度和式 2 中系数 a 和 b 

参考环境温度 （°C） a b 

20 0.75 0.25 

32 0 1.0 
 

表 4. 选定参考温度下最大年耗电量（AECMax） 

参考温度 产品类型 AECMax （kWh/year） 

20°C 

冷藏箱 0.134×AV+84 

冷冻冷藏箱 0.188×AV+137 

冷冻箱 0.175×AV+161 

32°C 

冷藏箱 0.220×AV+137 

冷冻冷藏箱 0.288×AV+210 

冷冻箱 0.268×AV+247 

对于满足高效等级的产品，性能按式 5 计算，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并符合表 9

的要求。 

                                                      
8能耗计算示例见附录 1，容积调整系数（k）计算示例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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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5       𝑹 =  
𝑨𝑬𝑪𝑴𝒂𝒙

𝑨𝑬𝑪
 

              

3.3 运转试验  

如 IEC 62552-3:2015 所述，制冷器具的新鲜食物隔室的温度可调节到 4°C。 

如 IEC 62552-3:2015所述，制冷器具冷冻隔室内的温度应在 6°C和 18°C之间调节。 

四星级隔室必须符合 IEC 62552-2:2015 中第 8 条的最低冷冻制冷量要求。 

如 IEC 62552-1:2015 所述，制冷器具应以交流电压和频率进行测试。 

制冷器具应在额定电压下试运行，电涌保护+/- 15%。 

根据制造商的指示，制冷器具可在低于 16℃的环境温度下使用，并自带冬季开关，

应根据需要将冷冻隔室保持在合适的温度下，使冬季开关自动启动或去激活。 

3.4 制冷剂和泡沫发泡剂9 

制冷器具中使用的制冷剂和发泡剂应根据表 7 中列出的物性限制，满足其臭氧破坏潜

值（ODP）和基于 100 年全球变暖潜值（GWP）的要求。 

表 5. 制冷剂和泡沫发泡剂物性要求（数值为上限） 

产品类型 GWP ODP 

所有类型 20 0 

使用碳氢化合物（HC）制冷剂的产品应符合 IEC 60335-2-24:2010/和:2017 或后续

版本，或 IEC 60335-2-24 的国家标准修订版。 

表 6. 碳氢制冷剂的充注量限值（HCs） 

产品类型 最大充注量 

所有类型 （家用制冷） 0.15 kg 

 

3.5 产品信息  

原始设备制造商应在产品进入市场前向进口商、产品零售商或安装商提供能效标识。 

标识需标注: 

1)  产品名称/序列号； 

2)  产品类型【冷藏箱（柜）、冷冻冷藏箱（柜）、冷冻箱（柜）】； 

                                                      
10 各国可根据制冷剂可行性和成本改变这些要求生效的日期，这可能与满足能效要求的可行性和成本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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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生产国家； 

4)  不同隔室的容积及是否无霜的指示； 

5)  额定能效等级； 

6)  环境温度为°C 或°F 时的年耗电量（kWh）； 

7)  能效等级中使用的参考环境温度； 

8)  符合 ISO 817 或 ASHRAE 34 的制冷剂和发泡剂名称，包括 ODP 和 GWP。 

关于能效的所有指示应表明，能效等级是根据【试验标准名称】的测量值确定的，是

一个指示值，不代表所有情况下的实际年耗电量。 

标识应贴在产品上消费者容易看到的位置。 

4. 生效 

本标准应在实施后不早于【日期】且至少【6 个月/1 年】生效。 

5. 一致性声明 

符合第 3 节的要求和任何附加的可选择的声明应在 CAR 中显示，其中： 

1）证明产品类型符合本标准要求； 

2）在技术文档中提供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 

3）并规定产品符合本标准的参考设置和条件。 

在产品可供出售之前，需将 CAR 中提交给【机构名称】进行审查，如果指定型号产

品的 CAR 被批准，这是通过【机构名称】和产品在任何适用的【产品注册系统】上的书

面函件确认的，该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10。如果 CAR 被拒绝，书面说明将会提供给提

交人。修订的 CAR应对书面解释中提出的所有方面予以回应。在 CAR获批之前，该产品

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CAR 对指定产品有效期为 24 个月， CAR 的变更或撤回通知应在

当前认证产品的规格变更或取消前至少 90 天提交给【机构名称】。 

6.市场监管 

实施本标准的指定机构应制定一个规程来检查产品是否符合本标准，并监督市场上的

不合格产品。该规程应包括抽样样本大小、实验室认证（ISO/IEC 17025 认证）的细节要

求，以及如果发现其产品的初次测试不符合要求时，制造商可以采取的复核流程11。该规

                                                      
10不同的机构之间通常明确划分职责，所以需要列出每一步相关机构的职责。 
11有关如何制定和实施合规认证、市场监督和执法计划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 U4E 政策指南。有关此类议定书的附加规定通常包括在最低能效

标准和标识立法/政策文件中，但鉴于各国的做法各不相同，本指南没有提供具体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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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还应考虑规定产品认证的额定值与产品验证测试结果之间能效和制冷量/制热量差异的

允差12。 

【机构名称】将负责执行，包括对该国不合格产品的潜在处罚进行评估。【机构名称】

应制定明确规定其权限、程序和处罚的书面政策文件。以能效验证和市场监督测试为目的

而进行的所有测试应使用本标准中规定的测量和计算方法进行。 

7. 修订 

本条例须在本标准生效后每五年根据新技术的成本和可行性进行最新的市场评估，以

加强简单修编。 

在进一步的修订中，如果选择R值大于 1来确定最大年耗电量的严格要求，则无需修

改表 2 或表 5 中的方程式。如果 R=1 表示最大年耗电量要求，则需要通过调整系数来更

新表 2 或表 5 中的方程式。 

 

 

 

 

 

 

 

 

 

 

 

 

 

 

 

 

                                                      
12例如，在一些现行法规中，如果产品符合规定，通过验证测试确定的年耗电量须不超过认证消耗水平的 10%，此外，通过验证测试确定的体

积必须在认证的体积额定值的±3%以内。这些公差值可以变化，设置特定值是每个单独监管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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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能源消耗计算实例 

A. 冷藏箱（柜） 

默认的制冷器具是一个冷藏箱（柜），只有一个新鲜食物隔室。 

第 1 步: 调整容积 

在环境温度 20°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92 
20 − 4

20 − 4
= 1.00 

(92 × 1.00) = 92 

冷冻食物储藏 - - 

 

在环境温度 24°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92 
24 − 4

24 − 4
= 1.00 

(92 × 1.00) = 92 

冷冻食物储藏 - - 

 

在环境温度 32°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92 
32 − 4

32 − 4
= 1.00 

(92 × 1.00) = 92 

冷冻食物储藏 - - 

 

第 2 步: 年耗电量 

实测温度 ℃ 16 32 

温度控制设定 （刻度盘） 5.5 5.0 5.9 5.7 

新鲜食物隔室温度 ℃ 3.3 5.1 3.7 4.9 

24 小时耗电量 kWh/24h 0.259 0.223 0.874 0.785 

插值计算耗电量* kWh/24h 0.245 0.852 

20°C 时日耗电量 （EC20） kWh/24h 0.245 × 0.75 + 0.852 × 0.25 = 0.397 

20°C 时年耗电量（AEC20） kWh/y 145 

24°C 时日耗电量（EC24） kWh/24h 0.245 × 0.5 + 0.852 × 0.5 = 0.549 

24°C 时日耗电量（AEC24） kWh/y 200 

使用不同的温控器设定进行多个测试，以获得能耗测量值，并通过测量值进行插值计

算，以估算新鲜食物隔室处于 4℃时的耗电量。详细计算方法请参考 IEC 62552:2015，

第 3 部分，附录 I（能耗计算的工作示例），第 I.3.2.2 节（单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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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 能耗指数 – R 

参考温度 20°C 24°C 32°C 

容积 （L） 新鲜食物隔室（92） 

调整容积 （L） 92 92 92 

EC （kWh/d） 0.397 0.549 0.852 

AEC （kWh/y） 0.397× 365 = 145 0.549× 365 = 200 0.852× 365 = 311 

R 
0.134 × 92 + 84

145
= 0.66 

0.163 × 92 + 102

200
= 0.58 

0.220 × 92 + 137

311
= 0.51 

该模型的能耗超过了全年能耗的最大要求，即 R＜1，因此模型不能满足能效的要求。 

 

B.冷冻冷藏箱（柜） 

一个给定的制冷器具，具有一个新鲜食品隔室和一个冷冻室的无霜（自动除霜）冷冻

冷藏箱。 

第 1 步: 调整容积 

在环境温度 20°C 下， 

 实测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137 
20 − 4

20 − 4
= 1.00 

137 × 1.00 + 63 × 2.38 × 1.1

= 302 
冷冻食物储藏 63 

20 − (−18)

20 − 4
= 2.38 

 

在环境温度 24°C 下， 

 实测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137 
24 − 4

24 − 4
= 1.00 

137 × 1.00 + 63 × 2.1 × 1.1

= 283 
冷冻食物储藏 63 

24 − (−18)

24 − 4
= 2.10 

 

在环境温度 32°C 下， 

 实测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137 
32 − 4

32 − 4
= 1.00 

137 × 1.00 + 63 × 1.79 × 1.1

= 261 
冷冻食物储藏 63 

32 − （ − 18）

32 − 4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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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年耗电量 

实测温度 ℃ 16 32 

温度控制设定 （刻度盘） 5.0 4.1 4.9 4.6 

新鲜食物隔室温度 ℃ 3.6 4.1 3.7 4.9 

冷冻食物隔室温度 ℃ -20.9 -19.3 -21.6 -20.4 

24 小时耗电量 kWh/24h 0.475 0.432 0.739 0.679 

插值计算耗电量*  kWh/24h 0.441 0.724 

20°C 时日耗电量 （EC20） kWh/24h 0.441 × 0.75 + 0.724 × 0.25 = 0.512 

20°C 时年耗电量（AEC20） kWh/y 187 

24°C 时日耗电量（EC24） kWh/24h 0.441 × 0.5 + 0.724 × 0.5 = 0.583 

24°C 时日耗电量（AEC24） kWh/y 213 

可以使用不同的温控器设定进行多次测试，以获得能耗测量值，并通过测量值进行插

值计算，以估算新鲜食物隔室处于4°C时的耗电量。详细计算请参考 IEC 62552：2015，

第 3 部分，附录 I（能源消耗计算实例）。 

第 3 步: 能耗指数 – R 

参考温度 20°C 24°C 32°C 

容积 （L） 新鲜食物隔室 （137）, 冷冻食物隔室 （63） 

调整容积 （L） 302 283 261 

EC （kWh/d） 0.512 0.583 0.724 

AEC （kWh/y） 0.512× 365 = 187 0.583× 365 = 213 0.724× 365 = 264 

R 
0.188 × 302 + 137

187
= 1.06 

0.222 × 283 + 161

213
= 1.05 

0.288 × 261 + 210

264
= 1.08 

该模型的能耗超过了最大年能耗要求，即 R>1，满足了能效要求。 

1-C. 冷冻箱（柜） 

一个给定的制冷器具，只有一个冷冻隔室的无霜（自动除霜）冷冻箱（柜）。 

第 1 步: 调整容积 

在环境温度 20°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 - 

(295 × 2.38) × 1.1 = 772 
冷冻食物储藏 295 

20 − （ − 18）

20 − 4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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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温度 24°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 − 

(295 × 2.10) × 1.1 = 681 
冷冻食物储藏 295 

24 − （ − 18）

24 − 4
= 2.10 

 

在环境温度 32°C 下， 

 容积 （L） 容积调整系数 （K） 调整容积 （L） 

新鲜食物储藏 - - 

(295 × 1.79) × 1.1 = 581 
冷冻食物储藏 295 

32 − （ − 18）

32 − 4
= 1.79 

 

第 2 步: 年耗电量 

实测温度 ℃ 16 32 

温度控制设定 （刻度盘） 3.7 3.4 3.5 3.0 

新鲜食物隔室温度 ℃ - - - - 

冷冻食物隔室温度 ℃ -18.7 -17.8 -18.4 -17.7 

24 小时耗电量 kWh/24h 0.691 0.665 1.330 1.294 

插值计算耗电量*  kWh/24h 0.671 1.309 

20°C 时日耗电量 （EC20） kWh/24h 0.671 × 0.75 + 1.309 × 0.25 = 0.831 

20°C 时年耗电量（AEC20） kWh/y 303 

24°C 时日耗电量（EC24） kWh/24h 0.671 × 0.5 + 1.309 × 0.5 = 0.990 

24°C 时日耗电量（AEC24） kWh/y 361 

可以使用不同的温控器设定进行多个测试，以获得能耗测量值，并通过测量值进行插

值计算，以估算冷冻室处于-18°C 时的耗电量。详细计算方法请参考 IEC 62552:2015，

第 3 部分，附录 I（能耗计算的工作示例），第 I.3.2.2 节（单室示例）。 

 

第 3 步: 能耗指数 – R 

参考温度 20°C 24°C 32°C 

容积 （L） 冷冻食物隔室（295） 

AV （L） 772 681 581 

EC （kWh/d） 0.831 0.990 1.309 

AEC （kWh/y） 0.831× 365 = 303 0.990× 365 = 361 1.309× 365 = 478 

R 0.175 × 772 + 161

303
= 0.98 

0.206 × 681 + 190

361
= 0.91 

0.268 × 581 + 247

478
= 0.84 

该模型的能耗超过了全年能耗的最大要求，即 R＜1，因此模型不能满足能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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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体积调整系数（k）计算示例 

表 7.体积调整系数（k）计算示例 

参考温度 新鲜食物隔室 冷冻食物隔室 

T1=24°C K=1（T2=4°C） 

Tc = -6°C K=1.50 

Tc = -12°C K=1.80 

Tc = -18°C K=2.10 

T1=20°C K=1（T2=4°C） 

Tc = -6°C K=1.63 

Tc = -12°C K=2.00 

Tc = -18°C K=2.38 

T1=32°C K=1（T2=4°C） 

Tc = -6°C K=1.36 

Tc = -12°C K=1.57 

Tc = -18°C K=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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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能效等级要求 

按照第 3 节的测试要求，达到更高能效等级的标识可应用于满足或超过第 3 节规定的

能效水平的设备，表 8 显示了制冷器具能效等级的可能范围。 

表 8. 制冷器具的标识要求 

等级 冷藏箱（柜） 冷冻冷藏箱（柜） 冷冻箱（柜） 

高能效 R ≥ 1.50 R ≥ 1.50 R ≥ 1.50 

中等能效 1.25 ≤ R < 1.50 1.25 ≤ R < 1.50 1.25 ≤ R < 1.50 

低能效 1.00 ≤ R < 1.25 1.00 ≤ R < 1.25 1.00 ≤ R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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